执法检查结果记录表

	抽查对象
	名称
	浙江物产民爆器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许可证号
	MB生许证字[099]号

	
	地址
	浙江省建德市莲花镇

	抽查内容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安全检查

	抽查日期
	2021年6月22日

	抽查人员
	鲍常科、肖月华、刘金根、才洪义、马俊丰、宫长青、余迅猛

	存在问题
	1.混装车未张贴安全操作规程，不符合《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安全管理规程》（GB28263-2012）；

2.混装车乳化器基质出口存在泄漏现象，不符合《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安全管理规程》（GB28263-2012）。

	整改意见
	以上问题请按照《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安全管理规程》（GB28263-2012）实施整改。

	整改时限
	请浙江省民爆行业主管部门督促检查对象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整改，尽快制定治理方案，实现隐患排查治理闭环管理，并于2021年7月15日前将治理情况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


执法检查结果记录表

	抽查对象
	名称
	浙江物产民爆器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许可证号
	MB生许证字[099]号

	
	地址
	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

	抽查内容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安全检查

	抽查日期
	2021年6月23日

	抽查人员
	鲍常科、肖月华、刘金根、才洪义、马俊丰、宫长青、余迅猛

	存在问题
	1.导爆管雷管装配线非自动传输，不符合《民爆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要求；

2.电子雷管生产线基础雷管暂存间缺少定员定量标识，不符合《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安全管理规程》（GB28263-2012）。

	整改意见
	企业已计划于2022年将导爆管雷管装配线改造为电子雷管生产线，在此之前应加强对此线的安全监管；

根据《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安全管理规程》（GB28263-2012）要求，完善安全标识。

	整改时限
	请浙江省民爆行业主管部门督促检查对象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整改，尽快制定治理方案，实现隐患排查治理闭环管理，并于2021年7月15日前将治理情况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


执法检查结果记录表

	抽查对象
	名称
	浙江利民化工有限公司
	许可证号
	MB生许证字[063]号

	
	地址
	浙江省遂昌县

	抽查内容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安全检查

	抽查日期
	2021年6月24日

	抽查人员
	鲍常科、肖月华、刘金根、才洪义、马俊丰、宫长青、余迅猛

	存在问题
	1.总库区视频监控系统不完善，不符合《民用爆炸物品工程设计安全标准》（GB50089-2018）要求；

2.硝酸铵库房危险品告知牌不完善，不符合《民用爆炸物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实施细则》（WJ/T9092-2018）。

	整改意见
	1.根据《民用爆炸物品工程设计安全标准》（GB50089-2018）要求，优化总库区视频监控系统；

2.根据《民用爆炸物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实施细则》（WJ/T9092-2018）完善硝酸铵库房危险品告知牌。

	整改时限
	请浙江省民爆行业主管部门督促检查对象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整改，尽快制定治理方案，实现隐患排查治理闭环管理，并于2021年7月15日前将治理情况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


执法检查结果记录表

	抽查对象
	名称
	衢州市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公司
	许可证号
	（浙）MB销许证字[011-1]号

	
	地址
	浙江省衢州市

	抽查内容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安全检查

	抽查日期
	2021年6月24日

	抽查人员
	肖月华、刘金根、才洪义、马俊丰、宫长青、余迅猛

	存在问题
	1.雷管分发在雷管库隔间内进行，不符合《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安全管理规程》（GB28263-2012）；

2.库房内堆垛标识牌个别不清晰，不符合《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安全管理规程》（GB28263-2012）。

	整改意见
	1.根据《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安全管理规程》（GB28263-2012）要求，完善雷管分发；

2.根据《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安全管理规程》（GB28263-2012）要求，完善标识牌。

	整改时限
	请浙江省民爆行业主管部门督促检查对象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整改，尽快制定治理方案，实现隐患排查治理闭环管理，并于2021年7月15日前将治理情况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


执法检查结果记录表

	抽查对象
	名称
	云南民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昌江分公司
	许可证号
	编号：MB生许证字［009］号

	
	地址
	海南省昌

	抽查内容
	民爆物品生产企业执法检查

	抽查日期
	2021年6月23日

	抽查人员
	任伟、纪岩、张建新、马剑淮、晁光艳、王建国、李学平

	存在问题
	安全操作规程内容不具体（如三废处理安全规程中定员不具体）、安全培训不到位（如控制室作业人员操作不熟练）、关键工序未悬挂张贴现场处置方案； 

硝酸铵破碎投料口无防肢体进入设施；
硝酸铵库房超量储存硝酸铵（库房定量270吨，经查记录2月1日库存273.4吨、6月22日库存276.96吨）、定置管理不符合要求；
消防设施不完好，如：乳胶基质制备工房外室外消火栓无水；
未按《民爆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民用爆炸物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实施细则》等要求完善企业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生产标准化考核工作；
新增2台BCJ-2型现场混装车未获得生产许可；
混装车洗车台与设计图纸位置不符；
云南民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未按规定频次对昌江分公司进行安全检查；
地面站与民爆库区分区不明确；
安全防护措施不完善，如综合材料库有地坑、地面不平整等。

	整改意见
	1. 按照《民用爆炸物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实施细则》相关要求进行整改；
2. 硝酸铵投料口增设防肢体进入装置；
3. 按照《民用爆炸物品工程设计安全标准》、《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安全管理》等相关要求进行整改；
4. 按照《民用爆炸物品工程设计安全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及设计要求要求进行整改；
5. 按《民爆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民用爆炸物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实施细则》等要求完善企业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开展标准化考核工作；
6．新增2台BCJ-2型现场混装车未获得生产许可前禁止使用；
7. 按照《民爆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中“完善企业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的相关要求进行整改；
8. 云南民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按《民爆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中“完善企业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相关要求整改；
9．采取相应措施明确区域管理和安全管理责任；
10. 封堵或填充综合材料库地坑确保地面平整。

	整改时限
	请海南省民爆行业主管部门督促检查对象针对上述问题和整改意见，尽快制定整治方案，实现隐患排查治理闭环管理，并于2021年7月20日前将治理情况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


执法检查结果记录表

	抽查对象
	名称
	海南云海民爆有限责任公司
	许可证号
	编号：MB生许证字［009］号-10

	
	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

	抽查内容
	民爆物品生产企业执法检查

	抽查日期
	2021年6月24日

	抽查人员
	任伟、纪岩、张建新、马剑淮、晁光艳、王建国、李学平

	存在问题
	1.未见省市级监管部门落实《关于开展民爆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知》（工安全函〔2021〕54号）文件的相关记录；
2.未见企业法定代表人的《民爆行业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3.云南民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未按规定频次对海南云海民爆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安全检查；
4.安全操作规程内容不具体（如返工品处理工序操作规程中加料方式）、应急救援预案中现场处置方案内容不正确（如总仓区库房炸药着火处置）；
5.乳胶基质螺杆泵轴头有硝酸铵结晶现象； 

6.现用油相材料库与设计图纸不符；
7.检查时通过视频监控回放发现，6月15日雷管库未执行双人双锁制度、入库人员着便装进入库内取拿雷管；
8.未按《民爆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民用爆炸物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实施细则》等要求完善企业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生产标准化考核工作；
9.硝酸铵库、工业炸药库内危险品堆放未设置不小于0.6m的检查通道；
10.安评报告中关键设备使用期限和现状不一致。

	整改意见
	1.请省市级监管部门按照《关于开展民爆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知》（工安全函〔2021〕54号）文件相关要求进行整改；
2.按照《民用爆炸物品生产和销售企业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相关要求整改；
3.云南民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按《民爆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中“完善企业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相关要求整改；
4.按照《民用爆炸物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实施细则》、《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安全管理规程》中相关要求进行整改；
5.按照《民用爆炸物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实施细则》中“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相关要求进行整改；
6.与相关方协调整改；
7.加强安全培训教育，严格按照《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安全管理规程》中相关要求进行整改；
8.按《民爆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民用爆炸物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实施细则》等要求完善企业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开展标准化考核工作；
9.按照《民用爆炸物品工程设计安全标准》的7.1.7条相关要求进行整改；
10.与安评公司进一步核实关键设备的安全使用年限。

	整改时限
	请海南省民爆行业主管部门督促检查对象针对上述问题和整改意见，尽快制定整治方案，实现隐患排查治理闭环管理，并于2021年7月20日前将治理情况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


